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4〕1-0013-1号

珠海盛世名汇科技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刘永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4WMXT13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中兴南路70号铺）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4年10月9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4年11月8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现场笔录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
2.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《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》，证明你单位2022、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。

3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
4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（网址：https://www.zhuhai.gov.cn/scjgj/gkmlpt/content/3/3718/post_3718211.html#256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（网址：https://ssgs.zhuhai.gov.cn/Modes/XZGGMX.html?formid=85f01556-5984-44ea-b1a0-4dc84c49f164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证明我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罗京珍  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64 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3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4〕1-0013-2号

珠海美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邝保侨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3MA556LBF34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中兴中路272号）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4年10月9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4年11月8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现场笔录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
2.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《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》，证明你单位2022、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。

3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
4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（网址：https://www.zhuhai.gov.cn/scjgj/gkmlpt/content/3/3718/post_3718211.html#256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（网址：https://ssgs.zhuhai.gov.cn/Modes/XZGGMX.html?formid=85f01556-5984-44ea-b1a0-4dc84c49f164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证明我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罗京珍  陈建安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64 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3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4〕2-0004号

珠海亿威电动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廖科兰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726528875N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科技工业园内新科二路22号（1号厂房））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4年10月9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4年11月8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现场笔录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
2.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《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》，证明你单位2022、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。

3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
4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（网址：https://www.zhuhai.gov.cn/scjgj/gkmlpt/content/3/3718/post_3718211.html#256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（网址：https://ssgs.zhuhai.gov.cn/Modes/XZGGMX.html?formid=85f01556-5984-44ea-b1a0-4dc84c49f164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证明我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邝建庭  陈精巧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183 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3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4〕4-0005号

珠海市香利印刷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李玉银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X1750909XB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马山村明智工业城第1栋厂房A3）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4年10月9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4年11月8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现场笔录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
2.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《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》，证明你单位2022、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。

3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
4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（网址：https://www.zhuhai.gov.cn/scjgj/gkmlpt/content/3/3718/post_3718211.html#256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（网址：https://ssgs.zhuhai.gov.cn/Modes/XZGGMX.html?formid=85f01556-5984-44ea-b1a0-4dc84c49f164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证明我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陈俊勇  梁超权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213 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3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4〕5-0003号

珠海市天天养老服务有限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郑伟良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53E7HTXH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莲江村沙湾171号）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4年10月9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4年11月8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现场笔录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
2.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《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》，证明你单位2022、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。

3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
4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（网址：https://www.zhuhai.gov.cn/scjgj/gkmlpt/content/3/3718/post_3718211.html#256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（网址：https://ssgs.zhuhai.gov.cn/Modes/XZGGMX.html?formid=85f01556-5984-44ea-b1a0-4dc84c49f164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证明我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周国晖  许有成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216 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3日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珠斗市监处听告〔2024〕6-0001号

珠海名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斗门白藤分公司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林文斌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400MA4UQ6NC40，住所：珠海市斗门区白藤二路543号商铺）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现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经查明，我局于2024年10月9日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截至2024年11月8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报送、公示2022、2023年度报告；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现场笔录，证明经现场检查，通过你单位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，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。

2.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《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》，证明你单位2022、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。

3.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，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。

4.通过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外网（网址：https://www.zhuhai.gov.cn/scjgj/gkmlpt/content/3/3718/post_3718211.html#256）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珠海）（网址：https://ssgs.zhuhai.gov.cn/Modes/XZGGMX.html?formid=85f01556-5984-44ea-b1a0-4dc84c49f164）对你单位发布公告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通知书》，证明我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、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。

你单位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行为。违反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”及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规则》第四条第（一）项“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：（一）合法原则。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裁量条件、处罚种类和幅度，依照法定权限，遵守法定程序”的规定，无从重从轻情形。本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欧建志  王楚栋   联系电话：0756－2783229 

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3日

